
	附件3
															
	泉州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报人员花名册

	学校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序号
	是否首次
	学校（全称）
	姓名
	性别
	网上报名号
	身份证号码
	教师资格种类
	教师资格任教学科
	教师资格证书号码
	现任教学科
	现任教学段
	师德表现
	年度考核
	健康状况
	人员类别
	学校确认意见
	备注

																		
																		
																		
																		
	注：1.严格按照教师资格证书上的信息填写（如证书信息有错误或不规范的，按变更后的信息填写）。
2.证书上身份证信息与实际不一致（如15位升为18位），请在备注上注册原身份证号码。
3.任教学科按证书上的科目填写，如证书上未体现任教学科的填写“无”。
4.师德表现和健康状况填写良好或差（违反《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和师德考核评价标准，影响恶劣人员，师德表现栏填写差；因身心状况差无法正常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，健康状况栏填写差，病休人员提供病休证明）。
5.首次注册年度考核填写2023-2024学年度考核结果，第二次注册填写注册有效期内各学年度考核结果。
6.人员类别填写：编内在岗、编内不在岗、编外在岗。
7.学校确认意见分为注册合格、暂缓注册和注册不合格三类。
8.本表中有关信息需与网报信息及提供的纸质材料信息三者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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